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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工程师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引 言
在当前社会，林业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智能化发展成为林业野生

动物保护的必然趋势。智能化监测手段能够更高效、准确地获取野生动物的相关信息，为保护工作提供有力支

持。然而，目前在林业野生动物智能监测数据采集方面，缺乏统一的数据采集规范。不同的监测设备、采集方

法和数据格式等，导致数据质量参差不齐，难以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林业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为了适应林业野生动物保护智能化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统一数据采集规范。通过制定

统一的规范，可以确保不同监测系统采集的数据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便于后续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同时，规

范的数据采集能够保障数据质量，减少数据误差和错误，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只有高质量的数据才能

为林业野生动物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保护措施。本标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制定的。它是在充分调研和分析当前林业野生动物智能监测数据采集现状的基础上，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实际

需求而编制的。本标准将为林业野生动物智能监测数据采集工作提供明确的指导和规范，促进林业野生动物保

护工作朝着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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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野生动物智能监测数据采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江西省行政区域内林业领域野生动物智能监测数据采集的相关技术要求。涵盖数据采集的设

备选型、安装规范、采集频率、数据存储等方面内容。旨在为林业野生动物智能监测数据采集提供科学、规范

的操作指引，确保采集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本标准适用于江西省行政区域内林业领域野生动物智能监测数据的采集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国有林场等区域的野生动物监测。无论是基于红外相机、无人机、声纹监测设备等进行的数据采集，

均应遵循本标准。本标准适用于从事林业野生动物监测的科研机构、管理部门、监测团队等相关主体，为其数

据采集工作提供统一的技术规范和质量要求，有助于提升林业野生动物监测工作的标准化水平，推动林业生态

保护和野生动物研究工作的科学发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

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5571—2017 林业物联网 术语

LY/T 1666—2006 野生动物疫病监测技术规范

HJ 710.1—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

GB/T 24626—2009 野生动植物分类与代码

LY/T 2536—2015 林业数据元 第 1 部分：基础数据元

LY/T 2897—2018 林业物联网 传感器数据接口规范

GB/T 33824—2017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术语

3. 术语和定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 林业野生动物智能监测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林业野生动物进行自动化、智能化的监测活动。

2 监测节点

在监测区域内设置的，用于采集野生动物相关数据的点位。

3 数据采集

通过各种设备和手段，获取林业野生动物相关信息的过程。

4 智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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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算法和模型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识别和判断的操作。

5 数据传输

将采集到的数据从监测节点传输到数据中心的过程。

4. 总体技术要求

遵循 GB/T 26429-2010《地理信息 数据质量要求》及 LY/T 3123-2019《林业监测技术规范》要求，明确

数据采集全流程的合规性与科学性。

数据采集应覆盖林业野生动物栖息、活动、迁徙的核心区域，保障监测范围的完整性与代表性。

采用多设备协同采集模式，实现图像、视频、位置、声纹等多类型数据的同步获取。

建立数据质量管控机制，对采集过程中的异常数据进行实时标记与后续核验。

严格执行数据存储与管理的分级要求，确保原始数据与处理后数据的可追溯性。

监测活动应符合林业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避免对野生动物正常栖息造成干扰。

采用标准化的数据采集接口，保障不同厂商设备的数据接入与兼容。

定期开展监测系统的运维与校准，确保设备性能符合技术指标要求。

数据采集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掌握设备操作与数据安全管理规范。

建立监测数据的年度评估机制，优化采集方案与设备布局。

4.1 二级标准

监测范围划定原则；数据采集兼容性要求；质量管控流程；生态保护合规要求；人员资质规范；系统运维

周期；年度评估机制；数据追溯管理要求

4.2 三级标准

监测范围划定原则依据野生动物种群分布密度划定采集区域，覆盖核心栖息地与迁徙通道；数据采集兼容

性要求采用统一数据格式标准，支持多厂商设备数据接入；质量管控流程设置实时异常标记、离线核验、事后

复盘三级数据校验环节；生态保护合规要求严格遵守林业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避免干扰野生动物栖息；人

员资质规范监测人员需持有林业监测设备操作培训合格证书；系统运维周期每季度开展一次设备性能校准与系

统巡检；年度评估机制每年底对全年监测数据质量与采集效率进行综合评估；数据追溯管理要求建立数据采集

日志，记录设备编号、采集时间、操作人员信息

5. 监测站点布设要求

依据野生动物活动规律与栖息地特征，科学划定监测站点的选址范围。

监测站点布局应遵循均匀分布、重点覆盖的原则，保障监测数据的空间代表性。

根据区域野生动物种群密度，合理设置监测站点的布设密度，核心区域密度不低于 1个/平方公里。

监测设备安装位置应避开人类活动频繁区域，同时保障设备视野无遮挡。

站点选址应优先选择电力与通信信号覆盖良好的区域，保障设备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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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站点位置的地理坐标数据库，确保监测数据的空间定位准确性。

监测站点应设置防风、防雨的防护设施，保障设备在极端天气下正常运行。

定期开展站点周边环境的巡查，清理影响设备运行的障碍物与人为干扰。

站点布设应考虑后期运维的便利性，设置明确的标识与安全防护措施。

根据监测区域的地形特征，调整站点的安装高度与角度，优化监测视野。

5.1 二级标准

选址核心原则；布局优化方法；密度设置标准；安装位置规范；地理坐标管理；防护设施要求；运维便利

性设计；地形适配调整；环境巡查机制；标识安全规范

5.2 三级标准

选址核心原则优先选择野生动物高频活动区域，避开人类长期聚居点；布局优化方法采用网格布点与热点

区域加密相结合的布局模式；密度设置标准核心栖息地监测密度不低于 1 个/平方公里，一般区域不低于 0.5

个/平方公里；安装位置规范设备安装高度应高于周边植被 1.5 米以上，保障视野无遮挡；地理坐标管理采用

RTK 技术获取站点坐标，定位精度不低于±0.1 米；防护设施要求站点设备需加装不锈钢防护箱，具备 IP67 级

防水防尘性能；运维便利性设计站点间距设置在 300-500 米范围内，便于运维人员步行巡检；地形适配调整山

地区域站点安装位置应选择在坡度小于 15°的平缓地带；环境巡查机制每月开展一次站点周边障碍物清理与

环境状况检查；标识安全规范站点设置统一的监测标识，加装防盗螺栓与警示装置

6. 监测设备选型要求

监测设备应具备高灵敏度的信号采集能力，满足野生动物监测的精准识别需求。

设备的续航能力应符合监测区域的电力供应条件，续航时长不低于 30 天。

采用低功耗的通信模块，保障设备在偏远区域的稳定数据传输。

设备应具备自动校准与故障自检功能，降低后期运维的人力成本。

监测设备的防护等级应达到 IP66 以上，适应野外复杂的气候环境。

根据监测目标的特征，选择适配的图像、视频、声纹采集设备。

设备的存储容量应满足单次采集周期内的数据存储需求，支持循环覆盖存储。

采用标准化的设备接口，保障与数据采集平台的无缝对接。

设备应具备夜间监测能力，红外夜视距离不低于 20 米，分辨率不低于 1080P。

定期开展设备性能的抽检，确保选型设备符合技术指标要求。

6.1 二级标准

设备灵敏度要求；续航能力指标；通信模块选型；故障自检功能；防护等级标准；监测目标适配性；存储

容量要求；接口标准化要求；夜间监测性能；性能抽检机制

6.2 三级标准

设备灵敏度要求红外相机触发响应时间不超过 0.5 秒，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0%；续航能力指标采用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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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供电模式，连续阴雨天气续航不低于 7 天；通信模块选型优先选用 NB-IoT 或 4G 全网通模块，信号覆

盖率不低于 95%；故障自检功能设备具备实时电压、存储、通信状态自检，异常时自动上报；防护等级标准设

备外壳防护等级达到 IP66 以上，抵御暴雨与沙尘侵袭；监测目标适配性大中型野生动物采用 4K 摄像机，小型

动物采用微距红外相机；存储容量要求内置存储容量不低于 64GB，支持循环覆盖存储模式；接口标准化要求

采用 Type-C 或 RJ45 标准接口，兼容主流数据采集平台；夜间监测性能红外夜视距离不低于 20 米，夜间拍摄

分辨率不低于 1080P；性能抽检机制每季度对 10%的在网设备进行性能指标抽检

7. 数据采集方式要求

采用定时采集与触发式采集相结合的混合采集模式，保障数据的全面性与时效性。

图像采集采用定时抓拍与动态触发相结合的方式，单次采集时长控制在 1-3 秒。

视频采集采用连续录制与事件触发录制两种模式，单次视频时长不低于 10 秒。

位置数据采集采用 GNSS 定位技术，定位频率不低于 1次/分钟。

声纹数据采集采用定向麦克风阵列，采集频率范围覆盖 20Hz-20kHz。

建立数据采集的触发机制，当监测区域出现移动目标时自动启动采集。

采用多设备同步采集机制，确保同一区域的多台设备采集时间一致。

原始数据采集后应立即进行本地缓存，避免数据丢失。

定期对采集设备的时钟进行校准，保障数据采集的时间准确性。

数据采集过程中应避免对野生动物造成惊扰，采用隐蔽式安装方式。

7.1 二级标准

混合采集模式；图像采集参数；视频采集模式；位置采集频率；声纹采集范围；触发机制设置；同步采集

机制；本地缓存要求；时钟校准规范；隐蔽安装要求

7.2 三级标准

混合采集模式日常采用定时采集，监测目标出现时自动切换为触发采集；图像采集参数定时抓拍间隔设置

为 5-10 分钟，单次抓拍分辨率不低于 4K；视频采集模式常规模式录制时长 30 秒，事件触发模式录制时长不

低于 15 秒；位置采集频率采用 GNSS 定位技术，定位频率设置为 1 次/30 秒；声纹采集范围采用定向麦克风阵

列，采集频率范围覆盖 20Hz-20kHz；触发机制设置采用红外感应与移动侦测双重触发，触发灵敏度分为三档；

同步采集机制同一区域设备采用统一时间同步协议，采集时间误差不超过 1 秒；本地缓存要求设备内置存储容

量不低于 64GB，缓存数据保留周期不低于 7 天；时钟校准规范每月通过 NTP 协议对设备时钟进行一次校准；

隐蔽安装要求设备安装位置选择在植被遮挡处，避免被野生动物直接触碰

8. 数据采集周期要求

根据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活动规律，制定差异化的采集周期与频次。

常规监测区域采用每日定时采集模式，采集频次不低于 2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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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监测区域采用连续采集模式，实时获取野生动物的活动数据。

繁殖季节的监测区域应提高采集频次，确保覆盖野生动物的繁殖行为。

迁徙季节的监测区域采用加密采集模式，采集频次提升至 1 次/小时。

建立采集周期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监测数据的变化及时优化采集方案。

夜间监测区域的采集周期应根据野生动物的夜间活动规律进行调整。

特殊天气条件下，应适当调整采集频次，避免无效数据的产生。

采集周期的设置应符合数据存储与传输的承载能力，避免资源浪费。

定期对采集周期的合理性进行评估，优化不同季节的采集方案。

建立采集周期的备案机制，确保调整后的方案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8.1 二级标准

常规区域采集周期；核心区域采集模式；繁殖季节调整；迁徙季节加密；动态调整机制；夜间采集适配；

特殊天气处理；资源承载适配；周期评估机制；方案备案要求

8.2 三级标准

常规区域采集周期每日定时采集 2 次，分别设置在上午 8 点与下午 6 点；核心区域采集模式采用连续采集

模式，数据存储采用循环覆盖机制；繁殖季节调整每年 3-5 月繁殖期，采集频次提升至 1 次/30 分钟；迁徙季

节加密每年 10-11 月迁徙期，采集频次调整为 1 次/15 分钟；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监测目标出现频率，自动调整

采集间隔与触发阈值；夜间采集适配夜间采集周期设置为 1 次/5 分钟，采用红外夜视模式；特殊天气处理暴

雨、大风天气下，采集频次降低至 1 次/2 小时；资源承载适配采集周期设置应结合存储与传输带宽，避免数

据积压；周期评估机制每季度对采集周期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优化参数设置；方案备案要求采集周期调整后需

提交至管理平台备案，留存调整记录

9. 多源数据融合要求

建立多源数据融合的技术框架，整合图像、视频、位置、声纹等多类型监测数据。

采用时空对齐算法，将不同设备采集的数据按照时间与空间坐标进行统一匹配。

建立数据融合的权重分配机制，根据设备的可靠性与数据质量分配融合权重。

实现不同类型数据的特征提取与关联分析，提升监测数据的应用价值。

采用分布式计算架构，保障多源数据融合的效率与稳定性。

建立融合数据的存储规范，确保融合后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追溯性。

定期开展融合算法的优化，提升数据融合的准确性与时效性。

实现融合数据与野生动物种群数据库的对接，辅助种群数量评估。

建立融合数据的异常检测机制，识别融合过程中的错误数据。

采用标准化的融合数据格式，保障与其他系统的数据共享。

9.1 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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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技术框架；时空对齐算法；权重分配机制；特征关联分析；分布式计算架构；存储规范要求；算法优

化机制；种群数据库对接；异常检测机制；数据格式标准化

9.2 三级标准

融合技术框架构建图像-位置-声纹三维融合模型，实现多类型数据的协同分析；时空对齐算法采用时间戳

与地理坐标双重匹配，数据对齐误差不超过 1 秒；权重分配机制根据设备校准记录与数据质量，为不同设备分

配 0.8-1.2 的融合权重；特征关联分析提取野生动物的外形、活动轨迹、叫声特征，建立关联匹配模型；分布

式计算架构采用边缘计算+云端计算模式，降低数据传输与处理延迟；存储规范要求融合数据采用 JSON-LD 格

式存储，关联原始数据编号与采集时间；算法优化机制每半年对融合算法进行一次迭代优化，提升识别准确率；

种群数据库对接将融合数据同步至全国林业野生动物种群数据库，实现数据共享；异常检测机制设置数据融合

阈值，识别异常关联数据并进行标记；数据格式标准化融合数据采用 GB/T 38664-2020 规定的林业监测数据格

式

10. 数据预处理要求

建立数据预处理的标准化流程，涵盖数据清洗、格式转换与去重等操作。

数据清洗应去除采集过程中的模糊、抖动、缺失值等无效数据。

格式转换应将不同设备采集的数据统一转换为标准格式，便于后续处理。

数据去重应识别并删除重复采集的相同监测数据，减少存储空间占用。

采用自动化的预处理工具，提升预处理的效率与准确性。

建立预处理日志，记录每一步的处理操作与处理结果。

对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质量核验，确保数据符合后续分析的要求。

原始数据应保留备份，避免预处理过程中造成数据丢失。

根据数据类型的不同，制定差异化的预处理规则与参数。

定期开展预处理工具的性能评估，优化预处理流程。

建立预处理数据的归档机制，确保预处理数据的可追溯性。

10.1 二级标准

数据清洗流程；格式转换规范；数据去重规则；自动化预处理工具；预处理日志管理；质量核验要求；原

始数据备份；差异化预处理规则；工具性能评估；归档机制要求

10.2 三级标准

数据清洗流程采用阈值过滤法去除模糊图像，填充缺失的位置数据与时间戳；格式转换规范将不同厂商设

备数据转换为 GB/T 38664-2020 标准的 JSON 格式；数据去重规则采用哈希值比对法，识别并删除重复采集的

相同场景数据；自动化预处理工具采用 Python 开发的预处理脚本，支持批量数据处理；预处理日志管理记录

每一条数据的处理时间、处理操作、处理人员信息；质量核验要求预处理后数据的有效率应达到 95%以上，方

可进入后续环节；原始数据备份预处理前将原始数据备份至离线存储介质，保留周期不低于 1 年；差异化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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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则声纹数据采用降噪算法，图像数据采用锐化与对比度调整；工具性能评估每月对预处理工具的处理速度

与准确率进行一次评估；归档机制要求预处理后数据按采集时间与区域进行归档，建立索引目录

11. 数据传输技术要求

采用可靠的通信协议，保障监测数据的稳定传输与接收。

数据传输应优先采用低功耗的 NB-IoT 通信协议，适配偏远区域的信号覆盖。

建立数据传输的加密机制，采用 AES-256 加密算法保障数据的安全性。

数据传输的实时性要求满足监测场景的需求，延迟时间不超过 5分钟。

采用数据分段传输机制，避免单次传输数据量过大导致的传输失败。

建立传输失败的重试机制，设置合理的重试次数与间隔时间。

数据传输过程中应进行数据校验，确保传输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

根据传输区域的信号强度，自动调整数据传输的频次与优先级。

建立传输链路的监控机制，实时掌握数据传输的状态与质量。

定期对传输设备与通信模块进行维护，保障传输链路的稳定性。

11.1 二级标准

通信协议选型；数据加密机制；实时性要求；分段传输规则；重试机制设置；数据校验要求；传输频次调

整；链路监控机制；设备维护规范；传输安全要求

11.2 三级标准

通信协议选型偏远区域采用 NB-IoT 协议，信号良好区域采用 4G 全网通协议；数据加密机制采用 AES-256

对称加密算法，对传输数据进行全程加密；实时性要求常规监测数据传输延迟不超过 5 分钟，紧急事件数据延

迟不超过 1 分钟；分段传输规则单次传输数据量超过 10MB 时，自动分割为 1MB 的分段进行传输；重试机制设

置传输失败后重试次数设置为 3 次，重试间隔时间为 1 分钟；数据校验要求采用 CRC32 校验算法，验证传输数

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传输频次调整根据信号强度自动调整传输频次，信号弱时降低传输频率；链路监控机制

采用平台实时监控传输状态，异常时自动触发告警；设备维护规范每季度对通信模块进行一次信号强度测试与

功能检查；传输安全要求建立传输日志，记录数据传输的时间、来源、去向与加密状态

12. 数据存储管理要求

规定监测数据的存储格式、容量、备份及生命周期管理规则

12.1 数据存储格式

采用 GB/T 20090-2006 规定的结构化数据格式，支持二进制与 JSON 两种存储类型，单条数据字段不超过

128 个

12.2 数据存储容量

单监测节点日存储容量不低于 500GB，预留 30%扩容空间，存储介质读写速度不低于 100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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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数据备份策略

每日增量备份，每周全量备份，备份数据异地存储，备份周期不低于 6个月

12.4 生命周期管理

原始数据保存期限不低于 5年，分析数据保存期限不低于 3 年，过期数据经审批后可销毁

12.5 数据存储索引

建立三级索引机制，按监测时间、设备编号、数据类型进行分类检索，检索响应时间不超过 5 秒

12.6 数据存储权限

按用户角色划分存储访问权限，管理员权限可读写，普通用户仅可读取非敏感数据

12.7 数据存储校验

定期对存储数据进行完整性校验，校验失败数据自动触发告警，告警响应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12.8 数据存储加密

静态数据采用 AES-256 加密算法，加密密钥每 90 天轮换一次，密钥存储于专用加密机中

12.9 数据存储容灾

配置双活存储集群，单节点故障时自动切换至备用节点，切换时间不超过 30 秒

12.10 数据存储归档

过期数据自动归档至离线存储介质，归档数据访问需提交审批流程，审批周期不超过 24 小时

13. 数据质量控制要求

制定监测数据的质量校验、异常数据处理及评估标准

13.1 数据质量校验指标

包括数据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时效性四个维度，单项指标合格率不低于 95%

13.2 数据完整性校验

检查数据字段是否缺失，缺失率超过 5%的数据判定为不合格数据

13.3 数据准确性校验

对比监测数据与标准参考值，偏差超过允许范围的数据判定为异常数据

13.4 数据一致性校验

核查同一监测对象不同时段数据的变化幅度，突变幅度超过阈值的数据需复核

13.5 数据时效性校验

检查数据采集时间与上传时间的间隔，超时超过 1小时的数据标记为延迟数据

13.6 异常数据处理流程

发现异常数据后自动标记，人工复核确认后进行修正或剔除，处理结果需留存记录

13.7 数据质量评估周期

每周开展一次数据质量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并上报至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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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数据质量整改要求

对不合格数据占比超过 10%的监测节点，需在 7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3.9 数据质量追溯机制

建立数据质量溯源链条，可追溯至数据采集、传输、存储的全流程环节

13.10 数据质量考核标准

将数据质量合格率纳入监测人员绩效考核指标，占比不低于 30%

13.11 数据质量校准机制

定期对监测设备进行校准，校准周期不超过 30 天，校准数据需留存归档

14. 数据标注规范

规定野生动物监测数据的标注内容、格式及人员资质要求

14.1 数据标注内容

包括监测对象名称、数量、行为状态、监测时间、监测地点、设备编号六个核心要素

14.2 数据标注格式

采用统一的 XML 标注格式，标注字段长度不超过 255 个字符，特殊字符需转义处理

14.3 数据标注人员资质

需具备林业野生动物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野生动物监测培训合格证书

14.4 数据标注操作规范

标注人员需严格按照标注指南进行操作，不得随意修改标注内容，标注准确率不低于 98%

14.5 数据标注审核流程

标注完成后需经二级审核，审核通过率不低于 95%，审核不通过的数据需重新标注

14.6 数据标注版本管理

建立标注版本号机制，每次修改标注内容需更新版本号，留存修改记录

14.7 数据标注术语规范

采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野生动物分类术语，不得使用非标准俗称

14.8 数据标注时间要求

标注工作需在数据采集完成后 24 小时内完成，逾期标注需提交说明

14.9 数据标注存储要求

标注数据需与原始监测数据关联存储，存储期限与原始数据一致

14.10 数据标注培训要求

标注人员每年需接受不少于 40 学时的专业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标注规范与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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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上报管理要求

明确监测数据上报的流程、格式、时限及接收主体要求

15.1 数据上报流程

采用自动上报与手动上报相结合的方式，自动上报数据每小时推送一次，手动上报数据需经审批后推送

15.2 数据上报格式

采用 GB/T 33703-2017 规定的物联网数据上报格式，支持 HTTP、MQTT 两种传输协议

15.3 数据上报时限

实时监测数据需在采集完成后 1 小时内上报，非实时监测数据需在每日 24:00 前完成上报

15.4 数据上报接收主体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指定的监测数据平台，接收数据需符合平台接口规范要求

15.5 数据上报校验规则

上报数据需经过格式校验与完整性校验，校验失败的数据需重新上报

15.6 数据上报异常处理

上报失败的数据需自动重试三次，重试失败后触发告警，告警信息发送至管理人员

15.7 数据上报统计要求

每日统计上报数据量、上报成功率、平均上报时延等指标，形成统计报表

15.8 数据上报权限管理

仅授权监测节点管理员可配置上报参数，普通监测人员无权限修改上报设置

15.9 数据上报日志管理

留存所有上报数据的日志记录，日志保存期限不低于 12 个月，日志不可篡改

15.10 数据上报考核标准

将上报数据的及时性与准确率纳入监测节点考核指标，占比不低于 25%

16. 设备运维管理要求

规定智能监测设备的日常巡检、维护、校准及故障处理要求

16.1 设备日常巡检

每日开展一次远程巡检，每周开展一次现场巡检，巡检内容包括设备运行状态、通信信号、供电情况

16.2 设备维护周期

每月开展一次全面维护，包括设备清洁、接线检查、参数配置核查等内容

16.3 设备校准要求

每 30 天开展一次设备校准，校准项目包括监测精度、灵敏度、响应时间等指标，校准数据需留存

16.4 设备故障分类

分为一般故障、严重故障、致命故障三类，一般故障修复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严重故障不超过 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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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故障不超过 4小时

16.5 设备故障处理流程

发现故障后自动记录故障信息，远程排查无法解决的故障需安排现场维修，维修记录需留存

16.6 设备备品备件管理

配备不少于 10%的备品备件，备品备件需分类存放，定期检查可用性

16.7 设备运维日志管理

留存所有巡检、维护、校准、故障处理的日志记录，日志保存期限不低于 24 个月

16.8 设备运维考核标准

将设备在线率、故障修复及时率纳入运维人员绩效考核指标，占比不低于 35%

16.9 设备升级管理

定期对设备固件进行升级，升级前需进行测试，升级过程不影响正常监测工作

16.10 设备报废标准

设备运行年限超过 5年，或维修成本超过设备原值 80%的设备需申请报废

17. 数据安全管理要求

规范监测数据的存储安全、传输安全及访问权限管理

17.1 数据存储安全

采用 AES-256 加密算法对静态数据进行加密，加密密钥存储于专用加密机中，密钥每 90 天轮换一次

17.2 数据传输安全

采用 SSL/TLS 加密协议进行数据传输，传输过程中需验证设备身份与用户身份，防止数据被窃取或篡改

17.3 数据访问权限管理

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模型，将用户分为管理员、审核员、普通用户三类，不同角色拥有不同权限

17.4 数据访问日志管理

留存所有数据访问的日志记录，包括访问时间、访问用户、访问内容、操作类型等，日志保存期限不低于

18 个月

17.5 数据安全审计要求

每月开展一次数据安全审计，审计内容包括访问日志、权限配置、加密密钥管理等，形成审计报告

17.6 数据泄露应急处理

发现数据泄露后需立即停止数据传输，排查泄露源，通知相关部门并启动应急预案

17.7 数据安全培训要求

所有接触数据的人员每年需接受不少于 20 学时的数据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安全规范与应急处理

17.8 数据安全等级划分

将监测数据分为公开数据、内部数据、敏感数据三类，敏感数据需采用双重加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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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数据备份安全管理

备份数据需存储于异地专用机房，备份介质需进行加密处理，备份访问需经双人审批

17.10 数据销毁安全管理

过期数据销毁需采用物理粉碎或数据擦除的方式，确保数据无法恢复，销毁记录需留存

18. 监测档案管理要求

规定监测相关档案的建立、归档、保存及查阅管理规则

18.1 档案建立要求

监测档案包括监测设备档案、监测数据档案、人员培训档案、运维记录档案四类，需按类别建立

18.2 档案归档流程

每季度开展一次档案归档工作，归档内容需经过审核，审核通过后存入档案库，归档数据不可篡改

18.3 档案保存介质

采用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相结合的方式，电子档案存储于专用服务器，纸质档案存放于防火防潮库房

18.4 档案保存期限

监测设备档案保存至设备报废后 5 年，监测数据档案保存期限与数据存储期限一致，人员培训档案保存至

人员离职后 3年

18.5 档案查阅管理

查阅档案需提交申请，经档案管理员审批后可查阅，查阅过程需登记，查阅记录保存期限不低于 12 个月

18.6 档案借阅管理

借阅档案需办理借阅手续，借阅期限不超过 7 天，逾期未还需提醒，涉密档案不得外借

18.7 档案销毁管理

超过保存期限的档案需经审批后销毁，销毁方式包括物理粉碎与数据擦除，销毁记录需留存

18.8 档案数字化管理

将纸质档案逐步转换为电子档案，转换过程需进行校验，确保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一致

18.9 档案统计要求

每月统计档案数量、归档率、查阅率等指标，形成档案管理统计报表

18.10 档案安全管理

定期对档案库进行检查，包括防火、防潮、防盗等措施，确保档案存储安全

表 1 监测档案分类与保存期限标准表

档案类别 包含内容 保存介质要求 法定最低保存期限

监测设备档案 设备采购、校准、维修等记录
纸质+电子（专用服务

器）
设备报废后 5年

监测数据档案 原始监测数据、报表、图表
纸质+电子（专用服务

器）
与数据存储期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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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类别 包含内容 保存介质要求 法定最低保存期限

人员培训档案 培训记录、考核结果、资质证书
纸质+电子（专用服务

器）
人员离职后 3年

运维记录档案
日常巡检、故障处理、系统维护记

录

纸质+电子（专用服务

器）

长期保存（建议不少于 6

年）

19. 人员资质与培训

明确从事监测数据采集人员的资质条件及培训考核要求

19.1 人员资质条件

需具备林业、野生动物保护、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持有野生动物监测相关职业资格证

书

19.2 人员岗位分类

分为监测操作员、数据审核员、设备运维员三类，不同岗位需具备不同的资质条件

19.3 监测操作员资质

需掌握监测设备操作技能，熟悉数据采集流程，持有监测设备操作培训合格证书

19.4 数据审核员资质

需具备数据质量分析能力，熟悉数据标注规范，持有数据审核培训合格证书

19.5 设备运维员资质

需掌握监测设备维修技能，熟悉设备维护流程，持有电子设备维修相关证书

19.6 培训内容体系

包括专业知识培训、操作技能培训、安全规范培训、应急处理培训四个模块

19.7 培训时长要求

新入职人员培训时长不低于 80 学时，在岗人员年度培训时长不低于 40 学时

19.8 培训考核方式

采用理论考试与实操考试相结合的方式，理论考试及格线不低于 80 分，实操考试及格线不低于 75 分

19.9 培训档案管理

留存所有人员的培训记录与考核成绩，培训档案保存期限不低于人员离职后 3年

19.10 资质复审要求

所有岗位人员的资质证书每 3年需复审一次，复审内容包括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

19.11 人员考核标准

将人员的工作质量、数据准确率、设备运维情况纳入绩效考核指标，占比不低于 30%

20. 应急处理要求

规定监测数据采集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流程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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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突发事件分类

分为设备故障类、数据异常类、网络中断类、自然灾害类四类，每类事件需制定专项处置方案

20.2 设备故障应急处理

设备发生致命故障时，立即启动备用设备，无法启动备用设备的需安排现场抢修，同时上报管理部门

20.3 数据异常应急处理

发现数据批量异常时，立即暂停数据上报，排查异常原因，修正数据后重新上报，留存异常处理记录

20.4 网络中断应急处理

监测节点网络中断时，采用本地缓存存储数据，网络恢复后自动补传数据，缓存数据保存期限不低于 7天

20.5 自然灾害应急处理

发生台风、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时，立即关闭监测设备，转移设备至安全区域，同时上报灾害情况

20.6 应急响应时间

一般突发事件响应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严重突发事件响应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致命突发事件响应时间不

超过 5分钟

20.7 应急物资储备

配备应急抢修工具、备用设备、通信设备等应急物资，物资储备量不低于日常需求的 20%

20.8 应急演练要求

每季度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演练内容包括各类突发事件的处置流程，演练记录需留存

20.9 应急培训要求

所有监测人员每年需接受不少于 16 学时的应急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应急处置流程与自救互救技能

20.10 应急预案修订

每年修订一次应急处置预案，结合演练情况与实际事件处理经验更新预案内容

20.11 应急评估要求

每次突发事件处置完成后，需开展应急处置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并优化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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